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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发〔2007〕22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关于印发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关于印发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关于印发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    促进新农村建促进新农村建促进新农村建促进新农村建

设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设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设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设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 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工作方案》已

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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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    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    

活动工作方案活动工作方案活动工作方案活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根据温州市“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工作

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围绕“平安永嘉”建设的

总体部署和创建“平安农机”工作要求，全面落实农机安全生产

责任制，以“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为载体，建

立健全基层农机安全监管网络，全面落实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五

整顿”“三加强”工作措施，强化农机安全监管，构建“政府负

责、农机主抓、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工

作机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工作目标 

从 2007 年到 2008 年，全县创建 1 个 “平安农机”示范乡

（镇）、15个“平安农机”示范村（农机安全村）和 150 个“平

安农机”示范户，通过示范典型的建设，营造浓厚的创建“平安

农机”工作环境和社会氛围。 

力争通过二年的努力，达到以下目标：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和责任追究制进一步落实；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管理工

作进一步规范，上牌率和持证率达到 80％以上，检审率达到 85

％以上；农机生产经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意识、农机使用者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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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的安全生产意识进一步提高；乡、村基层农机安全监督管

理网络进一步健全；农机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事故隐患明

显减少，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万台死亡率下降 5％；逐步构建起

农机安全生产的源头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三大防线”，

实现农机安全生产全程监督管理。 

三、组织领导 

为保证全县创建活动取得实效，决定成立永嘉县“创建平安

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领导小组，由县府办林建光副主任

担任组长，县农业局汤志远副局长、县安监局汪少超副局长、县

公安局郑连松为副组长，县交巡警大队汤龙洪副队长、县农机监

理站戴成新站长、县安监局邹祖义科长为成员。各乡镇人民政府

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使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四、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2007 年 3 月底前。各乡镇根据拟创建的指标和

“平安农机”示范乡（镇）、村、户标准，确定上报拟创建乡（镇）、

村、户名单，建立基本档案。 

第二阶段，2007 年度内全面启动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

村建设”活动，年内完成 10 个村和 100 户示范创建任务。 

第三阶段，2008 年度内在 2007 年度创建工作基础上，认真

总结经验，进一步在全县推广。年内完成 1 个“平安农机”示范

乡（镇）5 个示范村和 50 户示范户。全面完成市农业局下达的

任务。同时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县农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迈

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安全生产责任明确，各项措施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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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管理能力加强，“三大防线”基本建立。 

五、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开展创建“平安农机”活动，

是强化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精神，促进平安乡村建设的具体行动，是“创建平安畅通县”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安全生产，保障农村

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制订方案，明确任务。要结合实际，制订工作方案，

明确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建立有效的农机安全目标责任制，要把

创建“平安农机”活动与当地“三农”工作结合起来，与推进农

业机械化工作结合起来，与创建平安畅通县工作结合起来，采取

有效措施切实抓出成效。  

（三）狠抓落实，积极推进。按照“平安农机”创建目标和

标准。切实抓好农机尤其是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促进农机安全

发展。对创建中发现的好典型要认真总结，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

对每个创建村达到市“平安农机”示范村标准的，经考核验收合

格的村，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附件：1．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

任务分解表 

2．“平安农机”示范乡镇、村、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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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永嘉县永嘉县永嘉县永嘉县““““创建平安农机创建平安农机创建平安农机创建平安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农村建设””””    

活动任务分解表活动任务分解表活动任务分解表活动任务分解表    

    ��� ��� �� � ����	 
��� 
�� 
�� �	 ��������������� 
��� 
��
上塘镇 1 1  上塘片组 15 5 

瓯北镇 1 1  瓯北片组 15 5 

桥头镇 1   桥下片组 10 5 

乌牛镇 1  1 乌牛片组 5 5 

沙头镇 1   沙头片组 5 5 

大若岩镇 1   大若岩片组 10 5 

岩头镇 1   岩头片组 10 5 

枫林镇  1  渠口片组 10 5 

碧连镇  1  桥头片组 5 5 

巽宅镇  1  巽宅片组 5 5 

山坑乡 1   鲤溪片组 10 5 

鲤溪乡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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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平安农机平安农机平安农机平安农机””””示范乡镇示范乡镇示范乡镇示范乡镇、、、、村村村村、、、、户户户户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一、“平安农机”示范乡（镇）标准  

    1.乡（镇）政府重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成立农机安全生

产工作领导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开

展创建“平安农机”示范村、户活动成效显著，“平安农机”示

范村达到 30%以上。  

    2.乡（镇）设有负责农机安全管理的工作机构和人员。各

村均聘有专（兼）职农机安全管理员，职责明确，责任落实。  

    3.农机安全生产措施到位。农业机械及其驾驶人台帐、农

机事故、安全宣传教育等记录完整。农机安全生产制度健全。

能根据农业生产季节特点，在辖区内组织开展日常检查和专项

整治活动。  

    4.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每年组织农机驾

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学习不少于 2 次。有农机安全宣传专

栏、宣传材料、固定标语、警示牌等。  

    5.乡（镇）内 90%以上的农机维修点取得技术合格证，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入户率、年检率、驾驶人持证率均达到 90%以上，

不发生重大、特大农机事故。  

二、“平安农机”示范村标准  

    1.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重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积极协

助乡（镇）政府和农机管理部门做好农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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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设有村级农机安全员，与农机户签订农机安全责任书，开

展创建“平安农机”示范户活动成绩显著，“平安农机”示范户

达到 40%以上。  

    2.农机安全生产措施到位。农业机械及其驾驶人台帐、农

机事故记录、安全学习记录完整。安全生产制度健全。积极协

助县乡有关部门做好农机安全检查和整顿工作。  

    3.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村内设有农机驾

驶操作人员学习活动室、农机安全宣传栏、农机安全宣传标语。

每年组织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学习不少于 2 次，经

常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经验交流和学刊用报活动。农机驾驶操作

人员掌握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和操作技能。  

    4.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入户率、年检率、驾驶人持证率均

达到 95%以上。不发生农机死亡事故。  

三、“平安农机”示范户标准  

    1.能模范遵守农业机械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

照农机安全操作规程驾驶操作，不违法载人上路，不超速超载

行驶，不酒后驾驶，无违章记录，无农机责任事故。  

2.农业机械牌证齐全，机具技术状态良好，按时参加年度

检验。  

3.积极带头参加乡（镇）、村和农机管理部门组织的农机安

全教育等活动，认真学习、宣传农机安全生产知识，家庭成员

农机安全意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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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熟练驾驶操作和维护农业机械的技能，农机作业质

量好，服务态度好，经济效益好，在群众中美誉度高。 

    

 

 

 

 

 

 

 

 

 

 

 

 

 

 

 

主题词：平安农机平安农机平安农机平安农机        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工作方案        印发印发印发印发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抄送：市农业局、市安监局、市公安局，县委办、人大办、

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7 年 3 月 28 日印发 


